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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 2023 年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数量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票期权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 785 人调整为 777 人
● 股票期权授予数量：由 7,720,000 份相应调整为 7,716,850 份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3 年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经公

司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20 日召
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3 年
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数量的议案》。 现将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2023 年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基本情况
1、2023 年 9 月 15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 年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
2023 年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等相关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
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2、 公司自 2023 年 9 月 16 日起在公司内部网站对上述激励对象的姓名与职务进行公示。
在公示期间，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本次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相关的任何异议。 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2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监事会关于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人员名单的核查
意见及公示情况的说明》（公告编号：2023-095）。

3、2023 年 10 月 10 日，公司召开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 年
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2023 年第一期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等相关议案， 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
《关于股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23-105）。

4、2023 年 10 月 10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 2023 年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关联
董事对上述议案回避了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5、2023 年 11 月 20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3 年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数量的议案》，关联
董事对上述议案回避了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数量的说明
鉴于公司《2023 年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中原确定的部分

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本次公司拟授予的股票期权， 公司拟对本次股票期权激励对象
名单进行调整。

本次调整后，公司《激励计划》中股票期权拟授予的激励对象由 785 人调整为 777 人，授予
的数量由 7,720,000 份相应调整为 7,716,850 份。 本次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属于经公司 2023 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的《激励计划》中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

三、公司激励计划中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及数量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激励对象的调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四、监事会核查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鉴于《激励计划》中原确定的部分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本次公

司拟授予的股票期权，公司董事会对本次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名单进行调整。 经核查，本次调整
后，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中股票期权授予的激励对象由 785 人调整为 777 人， 授予的数量由
7,720,000 份相应调整为 7,716,850 份。 上述调整后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属于经公司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的《激励计划》中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激励对象均具备《公司法》
《公司章程》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 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和《激励计划》等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八
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激励对象中无独立董事、监事、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
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五、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董事会本次对激励对象名单的调整符合《管理办法》和《激励计划》的有关

规定。 本次拟被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属于经公司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的《激
励计划》中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 本次拟被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均具备《公司法》《公司章
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符合《管理办法》和《激励计划》等文件规定的
激励对象条件。

特此公告。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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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 2023 年

11 月 20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2023 年 11 月 15 日通过通讯方式送达各
位监事。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韩杰先生主持，会议应到监事 3 人，实到监事 3 人。本次会议的
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 2023 年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数量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鉴于《2023 年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原确定的部分激励对象因个

人原因自愿放弃本次公司拟授予的股票期权，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名单进行
调整。经核查，本次调整后，公司本次激励计划中股票期权授予的激励对象由 785 人调整为 777
人，授予的数量由 7,720,000 份相应调整为 7,716,850 份。 上述调整后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
属于经公司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的《2023 年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规定的
激励对象范围；激励对象均具备《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
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和《2023 年第一期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等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
情形；激励对象中无独立董事、监事、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
其配偶、父母、子女。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调整 2023 年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数量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3-127）。

（二）审议通过《关于调整 2023 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数量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鉴于《2023 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原确定的部分激励对象因个

人原因自愿放弃本次公司拟授予的股票期权，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名单进行
调整。 经核查，本次调整后，公司本次激励计划中股票期权授予的激励对象由 2,126 人调整为
2,079 人，授予的数量由 12,280,000 份相应调整为 12,270,600 份。 上述调整后授予股票期权的
激励对象属于经公司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的《2023 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中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激励对象均具备《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
的任职资格，符合《管理办法》和《2023 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等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
件；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激励对象中无独立董事、监
事、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调整 2023 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数量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3-128）。

特此公告。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 年 1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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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 2023 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数量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票期权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 2,126 人调整为 2,079 人
● 股票期权授予数量：由 12,280,000 份相应调整为 12,270,600 份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3 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经公

司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20 日召
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3 年
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数量的议案》。 现将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2023 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基本情况
1、2023 年 9 月 15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 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
2023 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本
次激励计划的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2、公司自 2023 年 9 月 16 日起在公司内部网站对上述激励对象的姓名与职务进行公示。在
公示期间， 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本次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相关的任何异议。 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2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监事会关于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人员名单的核查意
见及公示情况的说明》（公告编号：2023-095）。

3、2023 年 10 月 10 日，公司召开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 年
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2023 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等相关议案， 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
《关于股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23-105）。

4、2023 年 10 月 10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 2023 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关
联董事对上述议案回避了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5、2023 年 11 月 20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3 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数量的议案》，关联
董事对上述议案回避了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数量的说明
鉴于公司《2023 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中原确定的部分

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本次公司拟授予的股票期权， 公司拟对本次股票期权激励对象
名单进行调整。

本次调整后，公司《激励计划》中股票期权拟授予的激励对象由 2,126 人调整为 2,079 人，
授予的数量由 12,280,000 份相应调整为 12,270,600 份。 本次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属于经公司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的《激励计划》中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

三、公司激励计划中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及数量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激励对象的调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四、监事会核查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鉴于《激励计划》中原确定的部分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本次公

司拟授予的股票期权，公司董事会对本次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名单进行调整。 经核查，本次调整
后，公司本次激励计划中股票期权授予的激励对象由 2,126 人调整为 2,079 人，授予的数量由
12,280,000 份相应调整为 12,270,600 份。上述调整后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属于经公司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的《激励计划》中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激励对象均具备《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管理办法》”）和《激励计划》等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八条
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激励对象中无独立董事、监事、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
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五、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董事会本次对激励对象名单的调整符合《管理办法》和《激励计划》的有关

规定。 本次拟被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属于经公司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的《激
励计划》中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 本次拟被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均具备《公司法》《公司章
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符合《管理办法》和《激励计划》等文件规定的
激励对象条件。

特此公告。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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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于 2023

年 11 月 20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于 2023 年 11 月 15 日以通讯方式向全体董事进
行了通知。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实际出席董事 9 名。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虞仁荣先生主持，
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 2023 年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数量的议案》
《2023 年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已经公司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生

效，鉴于激励计划中原确定的部分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本次公司拟授予的股票期权，
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 对本次激励计划中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人数及数量进行了
调整。 调整后，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授予的激励对象由 785 人调整为 777 人，授予的股票期权数
量由 7,720,000 份相应调整为 7,716,850 份。

关联董事吴晓东先生、贾渊先生对该议案回避了表决。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和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调整 2023 年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数量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3-127）。

（二）审议通过《关于调整 2023 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数量的议案》
《2023 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已经公司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生

效，鉴于激励计划中原确定的部分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本次公司拟授予的股票期权，
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 对本次激励计划中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人数及数量进行了
调整。 调整后，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授予的激励对象由 2,126 人调整为 2,079 人，授予的股票期权
数量由 12,280,000 份相应调整为 12,270,600 份。

关联董事仇欢萍女士对该议案回避了表决。
表决结果：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和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调整 2023 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数量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3-128）。

特此公告。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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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鼎互联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通鼎互联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10 日以邮件和电话方式向

全体董事发出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知，会议于 2023 年 11 月 20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
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9 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9 名（其中董
事陈飞、白晓明、刘东洋，独立董事林金桐、杨友隽、吴士敏以通讯方式参会），公司部分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通知、召开以及参与表决董事人数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沈小平先生主持，出席会议的董事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

提案》。
鉴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已届满，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将进行换届选举。 公司董事会拟提名沈小平先生、白晓明先生、
陈当邗先生、王先革先生、郭红彪先生、陆凯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
历详见附件）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将不超过公司
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以上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选举， 股东大会对非独立董事的选举将采取
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

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二、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提
案》。

鉴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已届满，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将进行换届选举。 公司董事会拟提名吴士敏先生、杨友隽先生、
王涌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将不超过公司
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以上独立董事候选人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选举，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资料需报送深圳证券
交易所，经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股东大会对独立董事的选举将采取
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

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三、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提案》。

因本次会议审议的部分议案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因此提议召开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会议日期确定后将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通鼎互联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1 月 21 日

附件：董事候选人简历
沈小平先生，1963 年 9 月出生，大专学历。1981 年至 1984 年，在浙江舟山某部服役；1984 年

1 月至 1987 年 11 月，任吴江市委党校普通职员；1987 年 12 月至 1991 年 12 月，从事个体经营；
1992 年 1 月至 1998 年 10 月， 任湖州南方通信电缆厂销售经理；1999 年 11 月至 2000 年 1 月，
任吴江盛信电缆厂总经理；2000 年 1 月至 2015 年 5 月， 任本公司董事长；2011 年 11 月至 2020
年 5 月、2022 年 6 月至今，兼任江苏通鼎光棒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2001 年 10 月至今，任通鼎集
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06 年 4 月至今， 兼任苏州通鼎房地产有限公司监事；2006 年 6 月至
今，兼任江苏通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10 年 12 月至今，兼任江苏通鼎宽带有限公司
董事长；2011 年 1 月至今，兼任苏州鼎宇材料技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13 年 7 月至今，兼任
江苏吴江苏州湾大酒店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18 年 5 月至今，兼任中安华邦（北京）安全生产
技术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同时还兼任吴江东方国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吴江市鲈乡
农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吴江商会置业有限公司董事。 2018 年 2 月至今，任本公司董
事，2022 年 8 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长。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沈小平先生持有公司 55,994,172 股股份，沈小平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
通鼎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是公司实际控制人。 沈小平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管
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 沈小平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
之一；（2）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
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 经在最高人
民法院网查询，沈小平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
求的任职资格。

白晓明先生，1986 年 6 月出生，本科学历。 2009 年 2 月至 2017 年 12 月，历任本公司光纤事
业部生产部副主任、副经理。 2018 年 1 月至 2020 年 2 月，任公司光纤事业部总经理助理；2020
年 3 月至 2020 年 12 月，任公司光纤事业部副总经理；2021 年 1 月至今，任公司光纤事业部总
经理。 2022 年 8 月至今，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2022 年 10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白晓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白晓明先生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 白晓明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5）
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白晓
明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

陈当邗先生，1981 年 1 月出生，中国注册会计师非执业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 2007 年 10
月至 2019 年 5 月， 历任苏州方本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高级经理；2019 年 5 月至
今，任本公司财务部负责人；2020 年 3 月至今，任本公司财务总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陈当邗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陈当邗先生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 陈当邗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5）
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陈当
邗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

王先革先生，1967 年 10 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1990 年 8 月至 2004 年 6 月在沈阳
电缆厂任主任工程师，2005 年 1 月至 2010 年 5 月在沈阳沈缆四环电缆制造有限公司任总工程
师，2010 年 6 月至 2017 年 1 月在辽宁中德电缆有限公司任总工程师，2017 年 2 月至 2019 年 12
月在铁岭天河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担任执行总经理，2020 年 6 月至今在本公司特种电缆事
业部历任副总经理、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先革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王先革先生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 王先革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5）
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王先
革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

郭红彪先生，1983 年 7 月出生，本科学历，通信工程师。2009 年 5 月至今在本公司射频电缆
事业部历任质量部技术员、质量部主管、质量部经理、射频电缆事业部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郭红彪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郭红彪先生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 郭红彪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5）
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郭红
彪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

陆凯先生，1987 年 11 月出生，本科学历，2015 年 10 月至 2017 年 10 月，任本公司投资与证
券部文员；2017 年 10 月至 2021 年 8 月，任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2021 年 8 月至今，任本公司董
事会秘书；2021 年 9 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 陆凯先生除在本公司任职外，同时还兼任南京迪
威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南京安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陆凯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陆凯先生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 陆凯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
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陆凯先生不
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

吴士敏先生，1959 年 6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 1982 年 2 月至
1987 年 1 月，任南京军区某部任职；1987 年 2 月至 2019 年 6 月，在上海电缆研究所（有限公司）
第四研究院、行业工作室任助理工程师、工程师、高级工程师；1998 年 1 月至 2018 年 10 月，历

任上海电缆研究所信息中心（信息会展中心）副主任；2001 年 12 月至今，历任中国电器工业协
会电线电缆分会副秘书长、常务副秘书长。 2014 年至今，兼任全国电线电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SAC/TC213）委员、技术小组（TG1）成员；2019 年至今，兼任全国电线电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绕组线分标委（SAC/TC213/SC1）委员；2017 年至今，兼任中国电工技术学会电线电缆专委会委
员。 现同时兼任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2020 年 7
月起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吴士敏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吴士敏先生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 吴士敏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5）
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吴士
敏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

杨友隽先生，1964 年生，大学本科，中国注册会计师，公司独立董事。 曾任大丰县煤炭石油
公司主办会计、中国石化大丰支公司财务物价股长、苏州益友实业总公司财务部主任、苏州审
计事务所城区业务部副主任、江苏华星会计师事务所项目经理、江苏润华会计师事务所董事兼
副主任会计师、江苏新中大会计师事务所董事长兼主任会计师。 2015 年 11 月至今任苏州瑞亚
会计师事务所执行董事、主任会计师，江苏新中大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总经理。 2018 年 10 月至
今，任海南钧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2022 年 10 月至今，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杨友隽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杨友隽先生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 杨友隽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5）
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杨友
隽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

王涌先生，1968 年 11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民法学博士。 1986 年毕业于江
苏省盐城中学， 考入中国青年政治学院，1990 年毕业后， 在江苏省盐城市地方政府部门工作。
1993 年至 1996 年在南京大学法学院攻读经济法硕士。 1996 年至 1999 年在中国政法大学攻读
民商法学博士学位，1999 年毕业留校教书至今。 现为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博士
生导师，洪范法律与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商业法学会副会长。 2017 年 3 月至今任华能贵诚信
托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2020 年 11 月至今任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2023 年 5 月至今
任浦发硅谷银行有限公司监事长。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涌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王涌先生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 王涌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
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王涌先生不
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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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鼎互联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通鼎互联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10 日以邮件和电话方式向
全体监事发出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通知。 会议于 2023 年 11 月 20 日以现场表决方式召
开。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监事 3 名，实际参与表决监事 3 名。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相关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崔霏女士主持，出席会议的监事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提案》。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任期已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监事会拟提

名崔霏女士、沈燕燕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监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
以上监事候选人如经股东大会选举通过，将与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

第六届监事会监事任期自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计算，任期三年。（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
选人简历附后。 ）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第六届监事会成员选举将采取累积投票制对每位监事候选
人逐项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通鼎互联信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 年 11 月 21 日

附件：候选人简历
崔霏女士，1988 年 2 月出生，本科学历，中级会计师。 2010 年 1 月至 2010 年 8 月，在江苏通

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任职；2010 年 8 月至 2011 年 3 月，在本公司证券部任职；2011 年 3
月至 2016 年 2 月，任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2016 年 11 月至 2019 年 2 月，在江苏通鼎光棒有限
公司任财务部及综合部经理。 2019 年 3 月至今，历任本公司财务部总经理助理，现任财务部副
总经理；2020 年 7 月至今，任本公司监事会主席。 崔霏女士除在本公司任职外，还兼任南京迪
威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深圳华臻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江苏通鼎光棒有限公司监
事、山东华光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监事、苏州通鼎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监事以及苏州和鼎新能
源有限公司监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崔霏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崔霏女士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 崔霏女士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
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崔霏女士不
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

沈燕燕女士，1990 年 12 月出生，本科学历。 2011 年 4 月至 2019 年 12 月在通鼎互联信息股
份有限公司商务部任职；2020 年 1 月至 2021 年 6 月在本公司任档案室主任；2021 年 7 月至今
在本公司任行政企划部副经理。 2021 年 9 月至今，任本公司监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沈燕燕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沈燕燕女士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 沈燕燕女士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5）
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沈燕
燕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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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鼎互联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代表监事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鉴于通鼎互联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任期已经届满，为保证
监事会的正常运作，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职
工代表大会选举沈国良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附简历），与公司 2023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 2 名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 任期与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的 2 名监事一致。 沈国良先生作为职工代表监事，将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公司《监事会
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行使职权，并对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和股东大会负责。

上述职工代表监事符合《公司法》有关监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
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附件：沈国良先生简历

通鼎互联信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 年 11 月 21 日

附件：沈国良先生简历
沈国良先生，1977 年 2 月出生，高中学历，2000 年 5 月至今，历任本公司质检部质检员、物

流部副经理、市场部副经理、商务部总经理。 2008 年 5 月至今任本公司职工代表监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沈国良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沈国良先生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 沈国良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5）
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沈国
良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

DD99DISCLOSURE信息披露制作 曹秉琛
电话：010-8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zqrb9@zqrb.sina.net2023 年 11 月 21 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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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3 年第三季度

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3 年 11 月 28 日（星期二）16:00-17: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文字互动

●投资者可于 2023 年 11 月 24 日（星期五）17:00 前将有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

至公司董事会办公室邮箱 zhengquan01@forecam.com。 公司将在业绩说明会上，在信息披露允许

的范围内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一、说明会类型

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3 年 10 月 2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了公司《2023 年第三季度报告》。 为加强与投资者的深入交流，使投资者

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情况，公司拟以网络文字互动的方式召开 2023 年第三季度业绩说

明会，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及方式

本次业绩说明会将于 2023 年 11 月 28 日（星期二）16:00-17:00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

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以网络文字互动的方式召开。

三、参会人员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何文波先生、董事会秘书黄健先生、财务总监谢忠恒先生、独立董事

郭晓红女士（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与方式

1、 投资者可于 2023 年 11 月 28 日 （星期二）16:00-17:00 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
2、为提高交流效率，欢迎广大投资者于 2023 年 11 月 24 日（星期五）17:00 前将有关问题通

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公司董事会办公室邮箱 zhengquan01@forecam.com。 公司将在业绩说

明会上，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说明会咨询方式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91-38133727

电子邮箱：zhengquan01@forecam.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

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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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于 2023 年 11 月 20 日

以书面传签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023 年 11 月 16 日以书面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由谢志雄
董事长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实际出席 9 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聘任高级副总裁的议案
具体内容：根据总裁提名，董事会聘任赵仕清先生为公司高级副总裁，本议案所涉事项详

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聘任公司高级副总裁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3）。
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全体独立董事同意本议案并

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一致通过本议案。

（二）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条例》《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条

例》《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条例》的议案

具体内容：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监管规

则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独立董事制度》《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条例》《董事会提名委
员会工作条例》《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条例》作相应修订。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一致通过本议案。

特此公告。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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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高级副总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于 2023 年 11 月 20 日
以书面方式召开，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聘任高级副总裁的议案》，根据总裁提名，董事
会聘任赵仕清先生为公司高级副总裁。 赵仕清先生简历如下：

赵仕清先生，1980 年 8 月生，正高级工程师。 赵先生曾任重庆千信能源环保有限公司党委
书记、执行董事、总经理；重庆千信新能源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总经理；重庆钢铁股份

有限公司炼铁厂厂长、公司副总裁；宝武集团中南钢铁有限公司运行管理中心主任、技术研究

中心主任、技术研究院院长，安全监督部部长、能源环保部部长、副总裁；2018 年 6 月至 2020 年
6 月期间曾在重庆市长寿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挂职副主任。 赵先生 2003 年毕业于重庆科技

学院炼铁专业，2022 年获得重庆大学冶金工程专业工学博士学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赵仕清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并无其他关系，亦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
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况，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

特此公告。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1 月 21 日

证券代码：603978� � � � � � � � � 证券简称：深圳新星 公告编号：2023-081
债券代码：113600� � � � � � � � � 债券简称：新星转债

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3 年第三季度

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3 年 11 月 28 日(星期二)� 下午 16:00-17: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 2023 年 11 月 21 日 (星期二 )� 至 11 月 27 日 (星期一 )16:00 前登录上证路演中

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zhouzhi@stalloys.com 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
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3 年 10 月 27 日发布公司
2023 年第三季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 2023 年第三季度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 2023 年 11 月 28 日下午 16:00-17:00 举行 2023 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
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 2023 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

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
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3 年 11 月 28 日下午 16:00-17: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总经理陈学敏先生；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周志先生；董事、财务总监卢现友

先生；独立董事肖长清先生。（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 2023 年 11 月 28 日下午 16:00-17: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 2023 年 11 月 21 日 (星期二 )� 至 11 月 27 日 (星期一 )16:00 前登录上证路

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
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zhouzhi@stalloys.com 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
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周志
电话：0755-29891365
邮箱：zhouzhi@stalloys.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

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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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3 年第三季度

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3 年 11 月 29 日（星期三）下午 15:00-16: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 2023 年 11 月 22 日（星期三）至 11 月 28 日（星期二）16:00 前登录上证路演

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ir@linewell.com 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
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3 年 10 月 28 日发布公司 2023 年第三
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 2023 年第三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
司计划于 2023 年 11 月 29 日下午 15:00-16:00 举行 2023 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 就投资者关
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 2023 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成果、财务

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
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3 年 11 月 29 日下午 15:00-16: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吴志雄先生，董事、总裁（代财务总监）徐春梅女士，董事会秘书魏辉女士，独立董事

崔勇先生。 如遇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 2023 年 11 月 29 日（星期三）下午 15:00-16: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

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 2023 年 11 月 22 日（星期三）至 11 月 28 日（星期二）16:00 前登录上证路

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
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ir@linewell.com 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
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张女士
电话：0595-68288889
邮箱：ir@linewell.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

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1 月 20 日


